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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政办字〔2019〕22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

属各企事业单位： 

为进一步促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和各类人才全面发

展，充分发挥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激励引导作用，根据《关于推

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莱发〔2018〕15号）、《关于推进

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莱人组发〔2018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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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号），在单位申报、严格评审和社会公示的基础上，经市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对在人才引

进与培养、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取得成效的山东致圣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等 9家单位给予资金奖励，奖励总额为 148 万元。 

希望受到奖励的单位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。号召全市上下紧

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，强化人才第一资源意识，加

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，以更加昂扬向上

的精神状态，积极进取，勇于创新，敢于争先，更好激发和释放

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，以人才优势打造创新优势、产业优势、

发展优势，支撑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 

 

附件：2019年度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奖励单位名单 

 

 

 

 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2019 年 5月 27 日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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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一、新入选或全职引进高层次人才单位 

山东致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B类人才）100万元，本次拨付

40万元。 

莱州联友金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（C类人才）50万元，本次

拨付 20万元。 

二、人才开发平台建设单位 

1．院士工作站 

莱州市中医院 10万元 

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10万元 

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万元 

莱州大自然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元 

烟台星辰航天育种科技有限公司 10 万元 

2．烟台市技师工作站 

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10万元 

3．烟台市英才工作站 

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10万元 

三、企业引才奖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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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杰出引才奖 

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8 万元 

2．优秀引才奖 

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元 

莱州新亚通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5万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武装部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27日印发 


